
日前，罗湖区东晓街道“20200430”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报

告已经深圳市罗湖区人民政府批复，现予以发布。

2020年8月19日

罗湖区东晓街道“20200430”高处坠落

一般事故调查报告

2020 年 4 月 30 日 8 时 50 分许，罗湖区东晓街道太白路与

东昌路交汇处粤海置地大厦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项目工地发生

1 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 1 名工人刘超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罗湖公安分局进行了先期调查。2020 年 6 月

3 日，罗湖公安分局在排除刘超他杀和自杀情形后，将调查中发

现的涉嫌生产安全事故线索移交罗湖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调

查。

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493

号令）第二十二条和区政府关于牵头组成事故调查组的《授权

书》（罗府函﹝2015﹞195 号）的规定，罗湖区成立了由区应急

管理局、区住房和建设局、罗湖公安分局、区总工会、东晓街

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“罗湖区东晓街道‘20200430’高处坠

落一般事故调查组”。同时，还聘请了深圳惠安天下电气消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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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有限公司参与事故原因技术分析。

事故调查组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和科学分析，查清了

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，认定了事故性质, 在对事故原因和责

任认定的基础上，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人员的处理建议和

事故防范整改措施。现形成报告如下：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事发项目名称及工程概况

1.项目名称

粤海置地大厦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（以下简称“事发项目”）

2.工程概况

事发项目位于罗湖区东晓街道东昌路与太白路交汇处，总

建筑面积 254895.81 ㎡，其中地上 197305.91 ㎡,地下 57589.9

㎡, 地上 1 栋 62 层（裙楼 5 层）的办公综合体塔楼，建筑高度

303.15m，另设 4 层地下室 (局部设一层夹层），见图 1 和图 2。

图 1 粤海置地大厦地理位置图

（来源于网络地图）

图 2 粤海置地大厦工地大门

拍摄人：李建华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6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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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 1 月 15 日，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批复粤海置地大厦

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施工许可。

事发时，事发项目处于地下室基础底板施工阶段。

（二）事故相关单位基本情况

1.事发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：中国建筑第八工程局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建八局公司”）。该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09

月 29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31000063126503X1，注册地址：

中国（上海）自由贸易试验区世纪大道 1568 号 27 层，公司类

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）；注册

资本：950000.000000 万人民币，法定代表人：校荣春；经营范

围：房屋建筑、公路、铁路、市政公用、港口与航道、水利水

电各类别工程的咨询、设计、施工、总承包和项目管理等。资

质类别及等级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；公路工程施工总承

包特级；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特级；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

壹级；桥梁工程专业承包壹级；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级。

中建八局公司为加强和便于对本公司在广东、广西等区域

承接项目的施工管理，在深圳市注册成立了中国建筑第八工程

局有限公司南方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建八局南方分公司”）。

中建八局南方分公司成立于 2007 年 4 月 28 日，统一社会信用

代码：91440300661002038F，注册地址：深圳市福田区华富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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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莲花一村社区皇岗路 5001 号深业上城(南区)T1 栋 4901，公

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；注册资本：2000 万人民币，负

责人：王华平；经营范围：建筑工程施工。

2.事发项目劳务分包单位：湖南雷锋建设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“湖南雷锋公司”）。该公司成立于 2001 年 03 月 26 日；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30100184170708X；注册地址：长沙高

新开发区雷锋街道正兴路 57 号；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自

然人投资或控股)；注册资本：11180 万元人民币；法定代表人：

刘泽奇；经营范围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；市政公用工程施工

总承包；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；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；钢

结构工程专业承包；建筑装修装饰工程专业承包；古建筑工程

专业承包；机电工程施工总承包；环保工程专业承包；地基与

基础工程专业承包等。资质类别及等级：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

壹级；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；钢结构工程专业承包壹

级。

3.事发项目监理单位：深圳市中行建设工程顾问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中行顾问公司”）。该公司成立于 1992 年 01 月

23 日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403001922046212；注册地址：

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深圳特区报业大厦 28D；公司类型：有限

责任公司；注册资本：600 万元；法定代表人：尚斌乾；经营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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围：建设工程监理、项目管理；工程造价咨询；招标代理；工

程技术服务；高新技术企业的孵化服务；国内贸易（不含专营、

专卖、专控商品）等。资质类别及等级：房屋建筑工程监理甲

级；水利水电工程监理甲级；通信工程监理甲级；市政公用工

程监理甲级。

4.事发项目建设单位：粤海置地(深圳)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粤海置地公司”）。该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08 月 10 日；统

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40300349794798Y；注册地址：深圳市罗湖

区东晓街道太白路 3008 号；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(台港澳

合资)；注册资本：400000 万元；法定代表人：徐叶琴；经营范

围：涉及自有或租赁住宅财产的出租或租赁服务；涉及自有的

或租赁的非住宅财产的出租或租赁服务；住宅楼和土地的买卖

服务（不含高尔夫球厂、别墅）；非住宅楼和土地的买卖服务，

在收费或合同基础上的住宅财产管理服务；在收费或合同基础

上的非住宅财产管理服务；在收费或合同基础上的建筑物和土

地的出售服务；在收费或合同基础上的非住宅建筑物的出售服

务；从事深圳市罗湖布心东昌路 1 号地块、太白路 3008 号地块

的开发、建设、出售、出租、物业管理、停车场经营和相关配

套设施服务；房地产咨询、企业投资咨询、企业营销咨询、国

际经济信息咨询等咨询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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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政府部门安全监管单位

1.行业主管部门

事发项目行业主管部门为罗湖区住房和建设局（以下简称

“区住房建设局”），日常安全监管工作由区住房建设局下属

的罗湖区建设工程事务监督管理中心（以下简称“区建管中心”）

具体负责实施。

2.属地管理单位

事发项目属地管理单位为罗湖区东晓街道办事处（以下简

称“东晓街道办事处”）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发前施工情况

2020 年 4 月 30 日 6 时 40 分许，湖南雷锋公司钢筋班带班

长方雪冰安排湖南雷锋公司钢筋工刘超在粤海置地大厦项目工

地东北角钢筋加工场和西北角二层栈桥板负责钢筋吊运工作

（见图 4），钢筋吊运工作主要由湖南雷锋公司钢筋班班组长王

建军、塔吊信号工樊金言和刘超共同完成。其中，王建军负责

在事发项目工地基坑底部用对讲机指挥刘超吊运具体型号、规

格的钢筋，刘超负责按照王建军的指令绑扎需要吊运的钢筋，

樊金言负责指挥塔吊将刘超绑扎好的钢筋吊运至基坑底部使

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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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月 30 日 7 时许，刘超按照王建军的指令到事发项目工地

东北角一层钢筋加工场开始绑扎需要吊运到基坑底部用于浇筑

基础板的钢筋。樊金言用对讲机指挥塔吊将刘超绑扎好的钢筋

从钢筋加工场吊运到事发项目工地基坑底部。

4 月 30 日 8 时 20 分许，刘超在事发项目工地钢筋加工场吊

运了约 7 次钢筋后，又按照王建军的指令去事发项目工地西北

角二层栈桥板继续吊运钢筋。

（二）事故发生经过

8 时 40 分许，刘超将堆放在事发项目工地西北角二层栈桥

图 3 粤海置地大厦工地

绘制人：李建华

绘制时间：2020 年 7 月 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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板东侧第一个结构柱预留洞旁边的钢筋绑扎好并挂好钩后，刘

超叫站在基坑西北角走道（二层栈桥板上方）护栏旁边的樊金

言指挥塔吊将绑扎好的钢筋吊到基坑底部，刘超自己则站在二

层栈桥板临边防护栏旁边看着塔吊把钢筋吊到基坑。刘超绑扎

的钢筋吊到基坑后，樊金言就回到钢筋加工场指挥塔吊将刚刚

运到事发项目工地的钢筋原材料吊运到钢筋加工场，刘超自己

一个人仍在事发项目工地西北角二层栈桥板等待王建军下一次

吊运钢筋的指令。

图 4 刘超着落后的位置和状况图

绘制人：谢君

绘制时间：2020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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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 时 48 分许，湖南雷锋公司木工班带班长桂云在事发项目

工地基坑底部检查完木工班工人施工情况后，走到基坑底部西

北角吸烟处附近抽烟（桂云所站位置距离刘超坠落点 2 米左右，

抽烟时桂云背对着刘超坠落点，见图 4）。

8 时 50 分许，桂云突然听到背后“啪”的一声(声音不是太

大)，便立即回头看，桂云看到背后承台坑内有一个人（刘超）

头朝北、脚朝南、脸朝上平躺着，头部有流血，身上戴着安全

带，距离头部 0.6 米左右有一个安全帽，人已经不会动了。

8 时 51 分，桂云打电话给正在事发项目工地一层栈桥板（从

基坑底部往上数）钢筋加工区域检查工作的湖南雷锋公司生产

经理罗跃辉说，“下面摔了一个人，快点下来。”罗跃辉接到

电话后赶到事发现场，确认承台坑内平躺着的工人为湖南雷锋

公司钢筋班组的工人。

8 时 55 分许，罗跃辉马上打电话告诉方雪冰有个钢筋班组

的工人摔下基坑了，罗跃辉叫方雪冰赶到事发现场。方雪冰从

基坑底部东北角赶到事发现场确认，坠落至承台坑内的工人名

字叫刘超。中建八局公司事发项目安全员李鸿宇从工地上一名

工人处得知事故情况后，也赶到事发现场。

8 时 59 分，李鸿宇打电话向正在广州出差的中建八局公司

事发项目执行经理郭利汇报事故情况。接着李鸿宇又打电话向

中建八局公司事发项目生产经理董自森汇报事故情况。

9 时许，郭利打电话叫一起在广州出差的中建八局公司员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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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春远安排人员驾驶车辆到粤海置地大厦项目工地。刘春远马

上打电话安排中建八局公司员工高孝君开车到粤海置地大厦项

目工地。接着，郭利又打电话叫中建八局公司员工宫华路联系

中建八局公司定点医院惠州市惠阳三和医院。宫华路则安排中

建八局公司员工王虎生联系惠州市惠阳三和医院，并将惠州市

惠阳三和医院地址发给刘春远。同时，在事发现场的湖南雷锋

公司负责物资和后勤管理的管理员秦晓银按照事发时正在事发

现场的湖南雷锋公司项目经理陈岳君的要求，安排樊金言指挥

1#塔吊将基坑内的一个料斗吊到刘超坠落点附近，方雪冰、罗

跃辉和陈岳君一起将刘超抬到料斗内，再通过 1#塔吊把载着刘

超的料斗吊到事发项目工地东门出入口附近。接着，董自森、

陈岳君和湖南雷锋公司安全员雷正清将刘超从料斗中抬到高孝

君开到事发项目工地的小车（车牌号粤 C692G1）后排座椅上，

并将事发项目应急物资仓库拿来的棉被垫在刘超身体下方。

9 时 20 分许，高孝君按照刘春远安排，开车和董自森一起

载着刘超离开事发项目工地前往惠州市惠阳三和医院。

10 时 54 分许，高孝君和董自森将刘超送至惠阳三和医院，

经惠阳三和医院急救医生检查，刘超已无生命特征、无呼吸、

无心跳。经惠阳三和医院医生对刘超进行检查确认后，宣告刘

超死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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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事故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

1.相关企业应急救援和现场处置情况

2020 年 4 月 30 日 8 时 50 分许，湖南雷锋公司木工班带班

长桂云发现刘超坠落后，立即打电话给湖南雷锋公司生产经理

罗跃辉汇报事故情况。罗跃辉接到事故报告后立即赶往事发现

场，并通知湖南雷锋公司质检员汪曙、钢筋班带班长方雪冰等

人赶到事发现场开展应急救援。

8 时 55 分许，中建八局公司事发项目安全员李鸿宇接到事

发项目工地工人事故报告后立即赶到事发现场，确认事故发生

后便立即打电话向中建八局公司事发项目执行经理郭利、董自

森等人汇报事故情况。随后，董自森和中建八局公司事发项目

工程师魏杰等人也赶到事发现场。

9 时许，湖南雷锋公司项目经理陈岳君和罗跃辉、方雪冰等

人使用事发项目工地 1#塔吊将刘超从基坑吊到事发项目工地东

门出入口附近。接着，董自森、陈岳君和湖南雷锋公司安全员

雷正清将刘超抬到中建八局公司员工高孝君开到事发项目工地

东门的小车（车牌号粤 C692G1）上。

9 时 10 分许，魏杰安排事发项目工地基坑内工人清洗事故

现场血迹。

9 时 20 分许，高孝君按照中建八局公司员工刘春远的安排，



- 12 -

开车和董自森一起载着刘超离开事发项目工地前往惠州市惠阳

三和医院。

9 时 30 分许，魏杰安排湖南雷锋公司工人到事发项目工地

西北角刘超坠落的二层栈桥板结构柱预留洞周围安装定型化防

护栏（4 月 30 日下午，湖南雷锋公司工人将刘超坠落的二层栈

桥板上的 4 个结构柱预留洞全部安装好定型化防护栏）。

10 时 30 分许，中建八局公司员工王虎生和杨建成从深圳市

龙岗区到达惠州市惠阳三和医院。

10 时 54 分许，高孝君和董自森将刘超送至惠阳三和医院，

经惠阳三和医院急救医生检查，刘超已无生命特征、无呼吸、

无心跳。经惠阳三和医院医生对刘超进行检查确认后，宣告刘

超死亡。

12 时 21 分，由于王虎生等人不愿意向惠州警方报警，惠州

市惠阳三和医院吴医生就拨打了 110 电话向惠州警方报警。惠

州市公安局土湖派出所接警后到惠阳三和医院了解情况时，王

虎生等人向惠州警方说事发地点在深圳市大鹏新区。

19 时 16 分，按照郭利的安排，中建八局公司事发项目技术

总工商先鹏拨打了 110 电话向深圳警方报警。根据深圳市公安

局接警记录，商先鹏报警称“早上 9 时许表哥刘超（37 岁，湖

南人）上班途中，因低血糖突然晕厥走到马路上头部磕到马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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牙。惠州有亲戚，将表哥送到惠州医院救治，没有生命危险。

现惠州派出所和医院要求联系事发派出所东晓派出所进行询问

过程。”

2.相关政府部门应急处置情况

2020 年 4 月 30 日 15 时 11 分，惠州市 110 向深圳市 110 通

报警情：一名叫刘超的男子在深圳市大鹏新区工作途中受伤，

经惠州市公安机关核实，该男子符合高坠情形，不排除有其他

原因，需把警情转深圳市大鹏新区处理。经深圳市公安局大鹏

派出所向中建八局公司事发项目执行经理郭利核实，事发地为

深圳市罗湖区东晓街道太白路与东昌路交汇处粤海置地大厦项

目工地。

17 时 16 分，深圳市 110 将上述警情转至深圳市公安局罗湖

分局东晓派出所。随后，东晓派出所对该警情开展调查。

22 时 44 分，罗湖区政府总值班室接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

报：东晓街道辖区太白路与东昌路交汇处一工地，一名男子受

伤后送至惠州某医院抢救无效死亡。罗湖区应急管理局、区住

房建设局、东晓街道办事处、深圳市公安局罗湖分局、东晓派

出所等单位相关负责同志接报后立即赶赴事发项目工地了解事

件情况。事发当晚，政府有关部门通知事发时在场相关人员到

场说明事件情况，但相关人员一直未到场。同时，东晓派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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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现事发现场已被破坏，事发项目工地内监控被人为拆除。由

于刘超死亡原因无法确定，该事件交由东晓派出所开展调查。

东晓派出所通过对事发项目现场勘查、查找并查看事发项

目工地监控视频、对事发项目工地和惠州市惠阳三和医院相关

人员及刘超家属问询等调查后，认为该事件排除他杀和自杀情

形，存在生产安全事故嫌疑。2020 年 6 月 3 日，深圳市公安局

罗湖分局将调查中发现的涉嫌生产安全事故线索移交罗湖区应

急管理局作进一步调查处理。

依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第 493

号令）第二十二条和区政府关于牵头组成事故调查组的《授权

书》（罗府函﹝2015﹞195 号）的规定，罗湖区应急管理局牵头

成立了“罗湖区东晓街道‘20200430’高处坠落一般事故调查

组”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

综上，该起事故发生后，中建八局公司未在法定时限内（事

发后 1 小时内）及时将事故信息上报政府有关部门，为规避事

故查处，中建八局公司自行将刘超送至惠州市惠阳三和医院，

存在瞒报事故的行为；惠州警方、深圳警方介入调查后，中建

八局公司未如实报告事故情况，存在谎报事故的行为；事故发

生后，中建八局公司组织人员冲洗事故现场血迹、安装了事发

结构柱预留洞防护栏，存在破坏事故现场的行为。政府相关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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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及公安机关、东晓街道办事处接到事故报告后应急响应迅速，

响应程序正确，未出现政府相关部门和工作人员失职、渎职现

象。

三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

（一）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此起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死者刘超：男，38 岁，汉族，湖

南隆回县人，初中文化程度，生前系湖南雷锋公司钢筋班工人。

根据深圳市公安局东晓派出所委托广东广正司法鉴定所于

2020 年 5 月 18 日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广正［2020］

病鉴字第 00007 号），死者刘超系生前高坠，致严重颅脑损伤、

颅骨破碎、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。

（二）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

此起事故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为 95 万元，主要为死亡赔偿

金、供养亲属抚恤金和丧葬费等费用。

四、事故关联单位安全生产管理（监管）情况

（一）事故相关企业安全生产管理（监管）情况

1. 中建八局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情况

中建八局公司建立了安全生产管理组织架构，制定了安全

管理职责、安全生产教育培训、安全生产费用管理、安全管理

与安全技术交底、安全生产检查、安全验收、危险作业许可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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特种作业管理、应急救援与事故处理、分包安全管理、生产安

全事故应急响应等安全管理制度；定期组织召开了项目安全生

产周例会和安全教育大会；对新入场作业人员组织开展了安全

教育培训；组织开展了事发项目工地安全生产日检、周检和防

高坠检查等安全检查，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进行了整改；按

要求向施工人员发放了劳动防护用品。但中建八局公司未全面

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存在以下问题：

（1）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。中建八局公司

虽然有对刘超进行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，但对刘超仅

进行了约 2 小时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培训时长远未达到 72 小时的

规定要求。同时，中建八局公司也未如实记录对刘超的安全教

育培训时长和内容；对刘超进行安全技术交底时，未全面告知

刘超从事吊钢筋作业场所和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，导致刘超未

能掌握事发项目工地西北角二层栈桥板上存在结构柱预留洞的

危险。以上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

条第一款、第四款和第四十一条的规定。

（2）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。中建八局公司未严格按照

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（JGJ80-2016）和本公司

制定的《粤海置地大厦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方案》

对事发二层栈桥板上结构柱预留洞采取防坠落的安全措施，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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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在结构柱预留洞位置处设置安全警示标志。中建八局公司事

发项目工程部负责人董自森、原专业工程师陈杨（2020 年 4 月

2 日已转任项目部商务部商务工程师）、专业工程师李中星未认

真组织实施上述安全规范和施工方案要求。以上行为违反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五十八条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

产法》第三十二条和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

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（3）作业现场安全检查和事故隐患整改不到位。中建八局

公司虽然有对事发项目工地西北角二层栈桥板进行日常安全检

查，也检查发现了二层栈桥板存在安全防护不到位的事故隐患，

但未严格按照规范要求督促落实事故隐患的整改，且检查过程

中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刘超坠落的结构柱预留洞存在安全防护

不到位、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事故隐患。中建八局南方分公

司负责人（事发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实际负责人）王华平对事

发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督促、检查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

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；项目经理何林、项目执行经理

郭利、安全总监李庆、安全员李鸿宇等管理人员也未认真组织

或检查事发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未能及时发现并消除引发此

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。以上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

生产法》第十八条第（五）项、第二十二条第（五）项、第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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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（4）瞒报和谎报事故。事故发生后，中建八局公司未在法

定时限内（事发后 1 小时内）及时将事故信息上报政府有关部

门，项目执行经理郭利自行组织有关人员将刘超送至惠州市惠

阳三和医院，存在瞒报事故的行为。惠州警方和深圳警方介入调

查后，中建八局公司仍未如实向警方报告事故情况，项目执行

经理郭利安排有关人员谎报事发过程，存在谎报事故的行为。

以上行为违反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四条第

一款、第九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（5）破坏事故现场。事故发生后，中建八局公司事发项目

工程部专业工程师魏杰安排现场工人将刘超坠落点血迹进行了

清理，同时安排工人在事发项目工地二层栈桥板刘超坠落的结

构柱预留洞周围安装定型化防护栏，存在破坏事故现场的行为。

以上行为违反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第十六条

第一款的规定。

2.湖南雷锋公司安全生产管理情况

湖南雷锋公司针对事发项目成立了安全管理组织架构，对

刘超等工人开展了班前安全教育，告知工人工作区域及周边的

危险点包括临时用电、预留洞口、临边、塔吊和中小型机械；

按要求组织工人参与了中建八局公司开展的三级安全教育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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训，参加了建设单位、总承包单位、监理单位组织的各项安全

检查，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，湖南雷锋公司按照中建八局公

司的要求进行了整改，整改情况经过中建八局公司验收。

经查，刘超在事发项目工地西北角二层栈桥板进行钢筋吊

运作业过程不属于违规违章作业。事发时，刘超在不知晓事发

项目工地基坑西北角二层栈桥板结构柱预留洞口的情况下，发

生高处坠落致死，主要是结构柱预留洞口未设置安全防护所致，

而安全防护的设置主要在于中建八局公司没有组织湖南雷锋公

司落实。日常检查中，中建八局公司和监理公司对事发项目工

地基坑西北角二层栈桥板进行检查时，也没有发现刘超坠落的

结构柱预留洞口无安全防护措施。同时，经查，无相关证据证

明中建八局公司对湖南雷锋公司进行过事发项目工地基坑西北

角二层栈桥板结构柱预留洞口安全防护技术交底，且中建八局

公司对事发项目工地基坑西北角二层栈桥板进行过防高坠安全

检查和临边、洞口安全隐患整改验收。也无相关证据证明，湖

南雷锋公司在施工过程中有不服从中建八局公司管理和中建八

局指出的安全隐患不落实整改的行为。

综上，针对此起事故，湖南雷锋公司对事故的发生不负有

管理责任。

3.中行顾问公司安全生产监理监管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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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行顾问公司在事发项目建立了安全管理组织架构，明确

了各岗位安全监理监管职责；定期组织召开了事发项目工程安

全例会；组织对事发项目工地开展了日常安全监理巡查、检查；

针对检查发现的安全隐患下发了《安全隐患整改通知》，并进

行了安全隐患整改的核实确认。但中行顾问公司未全面履行安

全监理监管责任，存在以下问题：

（1）对中建八局公司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监督

不到位。中行顾问公司未对中建八局公司对刘超的安全教育培

训和安全技术交底情况进行监督检查，未及时检查发现刘超安

全教育培训时长和内容未如实记录等问题。

（2）未认真检查并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安全防护措施。中行

顾问公司未严格监督中建八局公司按照规范要求对事发项目工

地西北角二层栈桥板结构柱预留洞采取防坠落的安全防护措

施。中行顾问公司事发项目总监理工程师杨丛盛、安全监理工

程师王子常对事发项目工地的安全巡视检查不到位，未及时发

现刘超坠落的结构柱预留洞存在安全防护不到位、未设置安全

警示标识的事故隐患。

4.粤海置地公司安全生产监管情况

粤海置地公司建立了项目安全管理组织架构，制定了安全

生产投入、宣传教育培训、作业安全相关方管理、隐患排查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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治、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等安全管理制度；定期组织召开了由

建设单位、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参加的工程安全例会；组织对

事发项目工地开展了安全生产检查。

经查，粤海置地公司作为建设单位，在事发项目建设过程

中履行了建设单位的安全生产监管职责。

（二）政府部门安全监管情况

1.区住房建设局

区住房建设局下属区建管中心负责对事发项目实施具体的

日常安全监管。2020 年 3 月至事发时，区建管中心对事发项目

开展了 4 次执法检查（含区建管中心委托第三方进行的 1 次检

查），向事发项目下发监督意见书 2 份、责令整改通知书 6 份、

省动态扣分 2 份。区建管中心对事发项目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安

全隐患，均督促施工单位完成了整改。

经查，针对此起事故，区住房建设局履行了本部门行业安

全监管职责。

2.东晓街道办事处和东晓社区工作站

（1）东晓街道办事处

一是组织召开了街道安全工作部署会。2020 年 4 月 28 日，

组织召开了“五一”节前建筑工地安全工作部署会，辖区建筑

工地（包括粤海置地大厦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）相关单位负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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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参加了会议。

二是组织进行了安全宣传教育培训活动。2020年4月28日，

东晓街道安委办联合罗湖交警大队东湖中队对辖区内建筑工地

（包括粤海置地大厦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）相关单位负责人进

行了建筑工地特种设备使用、临时用电管理、建筑围挡管理、

建筑工地交通安全、泥头车安全管理等安全管理培训。

三是组织了安全执法检查。2019 年 10 月至事发时，东晓街

道对事发项目工地进行了 4 次安全执法检查，检查共发现 16 项

安全隐患，均督促施工单位完成了整改。

（2）东晓社区工作站

2019 年 10 月至事发时，东晓社区工作站对事发项目工地进

行了 5 次安全巡查，督促项目参建单位落实安全主体责任，做

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改工作。

经查，针对此起事故，东晓街道办事处和东晓社区工作站

作为属地安全管理单位，履行了本单位的属地安全管理职责。

（三）事故发生单位界定

1.2019 年 11 月 18 日，粤海置地公司与中建八局公司签订

了《粤海置地大厦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合同》，确定中建八局

公司为粤海置地大厦建筑施工总承包单位。该合同明确了中建

八局公司应按照安全文明施工标准组织施工，采取必要的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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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护措施，消除事故隐患。

2.事发前，中建八局公司与湖南雷锋公司签订了《工程施

工承分包安全协议》，未与湖南雷锋公司签订劳务分包合同，

但已通过“云筑网”招标平台确定湖南雷锋公司为粤海置地大

厦裙楼（地下四层至地上五层）主体部分工程劳务分包单位。

2020 年 3 月 7 日，湖南雷锋公司组织员工进入粤海置地大厦项

目工地，按照中建八局公司粤海置地大厦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

项目部的安排组织工人施工作业。经查，湖南雷锋公司在施工

作业过程服从了中建八局公司粤海置地大厦建筑施工总承包工

程项目部的管理，事发时刘超在事发项目工地进行钢筋吊运作

业不属于违规违章作业。

3.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建设工程安全生

产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和《粤海置地大厦建筑施工总承包工

程合同》约定的内容，刘超坠落的事发项目工地基坑西北角二

层栈桥板结构柱预留洞的安全防护措施由中建八局公司按照安

全文明施工标准组织湖南雷锋公司施工，预留洞口安全防护材

料由中建八局公司负责提供。经查，无相关证据证明中建八局

公司对湖南雷锋公司进行过事发项目工地基坑西北角二层栈桥

板结构柱预留洞口安全防护技术交底，且中建八局公司对事发

项目工地基坑西北角二层栈桥板进行过防高坠安全检查和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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边、洞口安全隐患整改验收。

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界定，此起事故的发生单位为中建八局

公司。

五、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

为查明事故原因，事故调查组成员会同深圳惠安天下电气

消防科技有限公司技术人员先后 2 次到事发现场勘查，勘查情

况如下：

（一）事发点周边监控情况

事发前，事发项目工地共安装有 14 个监控探头，但监控范

围未覆盖工地西北角二层栈桥板，无法看到刘超坠落过程。经

调取查看事发项目工地有关视频监控，可以看到事发当天车牌

号为粤 C692G1 的白色小车从事发项目工地东门进入工地和离开

工地的视频画面，也可以看到事发项目工地 1#塔吊吊运刘超的

视频画面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勘查情况

1.事发项目工地基坑西北角勘查情况

事发项目工地基坑西北角共有 2 层栈桥板，事发时刘超从

第二层栈桥板坠落至承台坑，刘超坠落着落点与二层栈桥板上

部平面的垂直距离为 10.89 米（见图 5、图 6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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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事发二层栈桥板勘查情况

事发二层栈桥板上共有 4 个结构柱预留洞，分别编号为①、

②、③和④号结构柱预留洞，其中位于事发二层栈桥板西北角

图 5 事发二层栈桥板外貌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6 月 4 日

图 6 刘超坠落点与二层栈桥板上部平面

的垂直距离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6 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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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②号结构柱预留洞为刘超坠落的结构柱预留洞。事发后，中

建八局公司组织工人在二层栈桥板上 4 个结构柱预留洞周围都

安装了红色的竖向 1.2 米高的定型化防护栏（见图 7）。

3.事发前二层栈桥板 4 个结构柱预留洞情况

经调查，事发前②号结构柱预留洞北侧约四分之一的洞口

被堆放的钢筋覆盖着，洞口南侧也堆放着钢筋（未覆盖洞口）

洞口南北两侧堆放的钢筋上各覆盖着 1 条彩条布，这 2 条彩条

布在②号结构柱预留洞上方交错，覆盖在②号结构柱预留洞口

上，在二层栈桥板上看不到②号结构柱预留洞洞口（见图 8，经

图 7 事发二层栈桥板事发后状况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6 月 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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调查，该照片拍摄于 2020 年 4 月 28 日或 4 月 29 日，自 4 月 28

日到事发时，②号结构柱预留洞上覆盖的彩条布及周边堆放钢

筋的状态没有改变）；①号结构柱预留洞洞口铺着 4 根木方，

木方上用木质模板覆盖着，木质模板上堆放了钢筋；③号结构

柱预留洞洞口上面铺着方木，方木上面盖着木质模板，木质模

板上面压着槽钢；④号结构柱预留洞洞口上面盖着钢板，钢板

盖住了洞口的四分之三，剩余四分之一的洞口上面铺着方木，

方木上面盖着木质模板。

4.事发后二层栈桥板 4 个结构柱预留洞情况

经调查，罗跃辉等多人证实：事发后，②号结构柱预留洞

北侧的彩条布有约 0.5 米长的一段彩条布垂在预留洞里，预留

图 8 ①、②号结构柱预留洞及周边事发前状况图

照片提供人：王子常

照片提供时间：2020 年 6 月 1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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洞南侧的彩条布向洞口中间凹陷，部分洞口裸露（见图 9，根据

调查情况还原），①号、③号和④号结构柱预留洞状况与事发

前一致。

5.事发②号结构柱预留洞勘查情况

事发②号结构柱预留洞中心点距离事发项目工地西侧咬合

桩围护墙 11.3 米, 距离北侧咬合桩围护墙 9 米（见图 10）。事

发②号结构柱预留洞直径为 1.4 米，洞壁厚度为 0.34 米（见图

11）。

图 9 刘超坠落后②号结构柱预留洞洞口状况示意图

绘制人：谢君

绘制时间：2020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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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超坠落着落点位于基坑西北角承台坑内，坠落着落点在

图 10 事发结构柱预留洞位置勘查图

绘制人：谢君

绘制时间：2020 年 6 月 4日

图 11 事发结构柱预留洞口勘查图

拍摄人：谢君

拍摄时间：2020 年 6 月 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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②号结构柱预留洞垂直正下方（见图 12）。

6.事发时刘超坠落点与第一发现者位置关系勘查

经调查，事发时，湖南雷锋公司木工班带班长桂云站在刘

超坠落的承台坑东侧边缘（距离刘超坠落着落点 2 米左右），

背对着刘超坠落着落点抽烟。刘超坠落后，桂云只听到背后“啪”

的一声，没有看到刘超坠落过程。桂云转身看到刘超坠落后头

朝北、脚朝南、仰面躺在承台坑内一动不动，距离刘超头部 0.6

米左右的安全帽顶部裂开了一条缝（见图 13）。

图 12 事发结构柱预留洞口和刘超坠落

着落点位置图

绘制人：谢君

绘制时间：2020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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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事故现场勘查分析

根据事故现场勘查情况，结合对事故相关人员的询问笔录

和查阅事故相关单位提交的资料，分析如下：

1.事故类别分析

根据深圳市公安局东晓派出所委托广东广正司法鉴定所于

2020 年 5 月 18 日出具的《司法鉴定意见书》（粤广正［2020］

病鉴字第 00007 号），死者刘超系生前高坠，致严重颅脑损伤、

颅骨破碎、中枢性呼吸循环衰竭死亡。依据《企业职工伤亡事

故分类标准》（GB6441-86）对事故的分类，本次事故类别为高

处坠落事故。

图 13 刘超坠落点与第一发现者位置示意图

绘制人：谢君

绘制时间：2020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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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刘超坠落位置分析

根据勘查结果,刘超坠落着落点垂直上方为二层栈桥板②

号结构柱预留洞（见图 14），事发前②号结构柱预留洞口约四

分之三面积覆盖了彩条布，剩余四分之一堆放了钢筋，其它 3

个结构柱预留洞有模板或钢板覆盖，因此可以判断刘超是从事

发项目工地二层栈桥板②号结构柱预留洞坠落至承台坑。

3.刘超坠落原因分析

事发时，事发项目工地西北角二层栈桥板上②号结构柱预

留洞直径为 1.4 米，事发时约四分之一的洞口被堆放的钢筋覆

图 14 刘超坠落结构柱预留洞垂直线与刘超着落点

平面夹角成 90 度图

绘制人：谢君

绘制时间：2020 年 6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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盖，洞口其它部分被彩条布覆盖，洞口未安装安全防护设施和

设置安全警示标志，不符合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技术规范》

JGJ80-2016 第 4.2.1 项“3 当非垂直洞口短边边长为 500 ㎜～

1500 ㎜时，应采用专项设计盖板覆盖，并应采取固定措施”和

事发项目《粤海置地大厦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安全文明施工方

案》4.3.3“四口”防护措施中第 4 项预留洞口防护中“边长为

500-1500mm 的洞口，设置以钢管及扣件组合而成的钢管网格，

网格间距不得大于 250mm 并在其上满铺脚手板”的安全防护要

求，也不符合《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一

款“施工单位应当在施工现场入口处、施工起重机械、临时用

电设施、脚手架、出入通道口、楼梯口、电梯井口、孔洞口、

桥梁口、隧道口、基坑边沿、爆破物及有害危险气体和液体存

放处等危险部位，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。安全警示标志必

须符合国家标准。”的安全管理规定。

事发时刘超在事发项目工地西北角二层栈桥板上无法看到

②号结构柱预留洞口，极易在无防备的情况下踩在或跌倒在②

号结构柱预留洞覆盖的彩条布上，导致刘超发生高处坠落死亡。

（四）事故发生原因

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询问和科学分析，造成此起事故发生

的原因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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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直接原因

事发项目工地西北角二层栈桥板上的②号结构柱预留洞未

按要求安装防坠落的安全防护设施，也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，

且洞口被彩条布覆盖，现场作业环境不满足安全生产要求。施

工作业人员在事发二层栈桥板上工作时，极易从②号结构柱预

留洞坠落至基坑底部。

2.间接原因

（1）中建八局公司未依法全面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，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；作业现场安全管理

不到位；作业现场安全检查和事故隐患整改不到位。

（2）中行顾问公司未全面履行安全监理监管责任，对中建

八局公司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监督不到位；未认真检

查并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安全防护措施。

（五）事故性质

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

493 号）第二条、第三条的规定，事故调查组认定此起事故性质

为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六、事故责任的认定和对责任者的处理建议

（一）事故相关单位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.中建八局公司，作为粤海置地大厦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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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施工总承包单位，存在以下违法行为：

（1）未依法全面履行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对刘超的安

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，也未如实记录对刘超的安

全教育培训时长和内容；作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，未严格按

照技术规范要求和施工方案对刘超坠落的结构柱预留洞口采取

安全防护措施，也未按规定设置安全警示标志；作业现场安全

检查和事故隐患整改不到位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引发此起事故

存在的事故隐患。其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二十五条第一款、第四款、第三十八条第一款、第四十一条

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》第五十八条、《建设工程安全生

产管理条例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的规定，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

有管理责任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一百零九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中建八局公司予以行政处罚。

（2）瞒报和谎报事故。其行为违反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

调查处理条例》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中建八局公司予以行

政处罚。

（3）破坏事故现场。其行为违反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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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处理条例》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对中建八局公司予以行

政处罚。

2.中行顾问公司，作为事发项目监理单位，对中建八局公

司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监督不到位；未认真检查并

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安全防护措施,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监理

监管责任。

建议区住房建设局依法依规对中行顾问公司进行处理，并

将处理结果报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应急管理局）。

（二）相关责任人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

1.王华平，作为中建八局南方分公司负责人，事发项目施

工总承包单位实际负责人，未依法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，

对事发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督促、检查不到位，未能及时发现并

消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。其行为违反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安全生产法》第十八条第（五）项的规定，对此起事故的

发生负有主要领导责任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第九十二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王华平予以行政处罚。

2.郭利，作为中建八局公司事发项目执行经理，事故发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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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，组织安排相关人员瞒报、谎报事故情况，存在瞒报、谎报

事故的行为。以上行为违反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

例》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一）项的规定对郭利予以行政处罚。

3.魏杰，作为中建八局公司事发项目专业工程师，事故发

生后，魏杰组织安排工人清洗事发现场血迹，并安排工人在刘

超坠落的结构柱预留洞周围安装定型化防护栏，存在破坏事故

现场的行为。以上行为违反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

第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。

建议罗湖区应急管理局依照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

理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二）项的规定对魏杰予以行政处罚。

4.何林，作为中建八局公司事发项目项目经理，未全面履

行项目经理安全管理职责，未认真组织对事发项目工地进行安

全检查，未及时发现并消除引发此起事故存在的事故隐患。对

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领导责任。

建议区住房建设局依法依规对何林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

果报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应急管理局）。

同时责成中建八局公司依据本公司规定对此起事故的发生

负有管理责任的中建八局公司事发项目执行经理郭利、安全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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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李庆、项目技术总工商先鹏、工程部负责人董自森、商务工

程师陈杨、专业工程师李中星、安全员李鸿宇、张明轩进行处

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应急管理

局）。

5.杨丛盛，作为中行顾问公司事发项目总监理工程师，未

严格履行总监理工程师的安全监管职责，对事发单位安全教育

培训不到位、安全技术交底不到位、安全隐患整改不到位、作

业现场安全管理不到位等问题失察，未督促本单位监理人员严

格履行安全生产监理监管职责，对此起事故的发生负有安全监

理监管不到位的责任。

建议区住房建设局依法依规对杨丛盛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

结果报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湖区应急管理局）。

同时责成中行顾问公司依据本公司规定对此起事故的发生

负有安全生产监理监管责任的总监代表张友文、安全监理工程

师王子常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报此起事故调查牵头单位（罗

湖区应急管理局）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建议

此次事故的发生，充分暴露了有关单位在建设项目施工过

程中日常安全生产管理（监管）存在的不足，安全生产主体责

任落实不到位等问题。为预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有关单位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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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存在的问题采取以下整改和防范措施：

（一）中建八局公司

1.加强对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。一是

要严格落实对新入场的作业人员进行三级安全教育培训，确保

安全教育培训内容和时长符合要求并如实记录，切实增强作业

人员安全防范意识。二是要加强安全技术交底工作，全面如实

告知作业人员作业场所和岗位存在的危险因素，确保作业人员

熟悉掌握本岗位的安全注意事项，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2.强化施工现场安全管理，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。一是

要及时与事发项目劳务分包单位签订劳务分包合同，明确双方

权利和义务，督促劳务分包单位施工过程中严格落实各项安全

管理制度和规范。二是要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和本

单位编制的《粤海置地大厦建筑施工总承包工程安全文明施工

方案》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，确保施工现场安全生产条件满

足安全文明施工要求。三是要加强对施工现场危险源的辨识，

按要求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，针对辨识出的危险源，要采

取精细化的管控措施，切实做到防患于未然。

3.加大对施工现场的安全检查力度，及时发现和整改各类

事故隐患。本单位各级安全管理人员要切实履行岗位安全管理

职责，全面、细致地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和事故隐患排查，

尤其要高度重视施工现场隐蔽部位的事故隐患排查，及时发现

各类事故隐患。针对检查、排查发现的事故隐患，要严格按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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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关技术规范要求和施工方案安全技术措施进行整改，彻底消

除事故隐患，严防各类生产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
4.严格按规定如实报告事故情况。要深刻吸取此次事故教

训，加强相关法律法规的宣传教育，一旦发生生产安全事故，

有关人员要及时如实向事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安全生产

监督管理部门（应急管理部门）和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

的有关部门报告事故情况并配合事故调查，任何单位和个人对

事故不得迟报、漏报、谎报、瞒报，严禁破坏事故现场。

（二）中行顾问公司

1.加强对施工单位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的监理监

管。一是要严格按照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要求，督促

施工单位落实好对作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工

作机制，并督促其如实记录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情况。

二是要强化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的检查力度和质量，

确保安全教育培训和安全技术交底不图形式、不走过场，符合

规定要求，让作业人员熟练掌握本岗位作业场所潜在的安全风

险。

2.严格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各项安全防护措施。监理人员要

结合施工图纸，加强对施工现场孔洞口、基坑边沿等危险部位

安全防护措施设置情况的巡查、检查，严格按照国家有关技术

规范和施工方案安全技术措施要求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各项安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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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护措施。要进一步强化对施工现场新增作业面的安全验收，

确保新增作业面安全防护措施到位，作业条件满足安全生产要

求，未经安全验收合格的作业面严禁投入使用。

3.加大施工现场事故隐患排查和整改的监理监管力度。一

是要加强对施工现场安全监理巡查、检查的频率和力度，确保

安全监理巡查、检查范围覆盖事发项目所有作业场所，及时发

现存在的各类事故隐患。二是要坚决采取有效措施监督施工单

位按照技术规范和施工方案要求落实事故隐患整改，并及时对

隐患整改结果进行确认，确保整改结果符合安全生产要求。

（三）粤海置地公司

要进一步全面履行建设单位的安全监管职责，切实加强对

建设项目各参建单位的施工过程监督，统一协调监督施工总包、

监理、劳务分包等参建单位依法履行各自的安全生产管理（监

管）、监理职责。尤其要检查督促监理单位依法履行安全监理

监管职责，发现建设项目存在的安全隐患要跟踪监理单位督促

施工单位按技术规范要求落实整改。同时，要加大组织开展在

建项目安全生产检查的力度和频次，特别要强化对新增作业面

各项安全防护措施的检查和监管，牢固树立“隐患就是事故”

理念，全面排查消除各类事故隐患，确保建设项目安全、有序、

顺利实施。

（四）区住房建设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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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进一步依法全面履行行业安全监管

职责。一是要加大事故案例和安全生产宣传力度，切实发挥事

故警示教育作用，督促全区在建项目各参建单位及相关管理人

员落实安全生产管理（监管）、监理职责。同时，要组织对此

起事故事发单位主要负责人和施工现场分管负责人开展一次安

全生产约谈。二是要按照《区安委会关于印发安全生产领域专

项整治方案的通知》（罗安〔2020〕2 号）要求，进一步深入

开展本行业领域建设工程安全风险排查整治工作，尤其要加强

对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情况的排查，监督施工单位落实各项安全

防护措施，消除事故隐患。三是要进一步加大全区在建项目安

全监管执法力度，一旦发现施工过程中存在安全生产违法违规

行为，要坚持做到“零容忍”，坚决依法依规处理，严防类似

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五）东晓街道办事处

要进一步依法全面履行属地安全管理职责，切实做到守土

有责、守土担责、守土尽责。一是要进一步做好辖区安全生产

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，加强事故警示教育，切实督促辖区企业

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二是要进一步加大对辖区在建项目的

安全生产检查、巡查力度，督促建筑施工企业加强施工现场的

安全管理，落实事故隐患排查和整改工作机制。三是要针对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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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建筑施工领域进一步细化完善安全生产检查、巡查清单，尤

其要重视对施工现场安全防护情况的检查、巡查，检查、巡查

过程中发现的事故隐患要及时督促建筑施工企业落实整改，同

时将情况报送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。


